
 

安徽中医药大学药学院 
 

 
 

药院发〔2023〕3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安徽中医药大学药学院共享仪器设备
维修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各系、中心： 

为了加强药学院共享仪器设备的维护维修管理，提高仪器设备

的使用效率，根据《安徽中医药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办法》、《药学院

分析测试平台仪器设备收费管理办法》和上级有关规定，经学院平

台经费管理委员会研究，制定了《安徽中医药大学药学院共享仪器

设备维修管理办法》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药学院 

2023年 3月 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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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中医药大学药学院共享仪器设备维修管理办法 
 

第一章    总 则 

第一条 为了加强我院共享仪器设备的维护维修管理，提高仪器设备

的使用效率，根据《安徽中医药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办法》、《药学院

分析测试平台仪器设备收费管理办法》和上级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

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共享仪器设备，是指纳入仪器共享管理系统且

共享和收费的仪器设备。 

第二章 维修原则 

第三条 仪器设备维护维修应当贯彻勤俭节约、修旧利废、自修为主、

外修为辅的原则。 

第四条 维修经费来源为仪器共享收费所得，在共享设备迫切需要维

修且国有资产管理处无法及时解决维修情况时方可申请。 

第五条 属人为或违反操作规程等非正常损坏的仪器设备，使用人员

须承担（研究生由导师承担）20%的维护维修费用。 

第六条 对于已无修复价值或维修费用超过原值 50％的仪器设备，

原则上应予以报废，不再修理。 

第三章 维修程序 

第七条 设备管理人填写《安徽中医药大学药学院共享仪器设备维修

申请单》（见附件 1），并附近 2 个月对外开放预约使用记录（由共

享系统导出）、拟选定维修单位出具的维修报价清单，报药学院平台

经费管理委员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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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药学院平台经费管理委员会审核同意后实施维修，对于达到

学校规定的招标金额的维修项目按照学校相关制度履行招标程序。 

第九条 维修完成并试运行后，由申请单位验收（维修费用超过 2

万元，申请单位组织专家小组验收），填写《安徽中医药大学药学院

共享仪器设备维修验收单》（附件 2），按学校财务管理有关规定办

理完成报账手续。 

第四章  附  则 

第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由药学院平台经费管理委员会负

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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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  

安徽中医药大学药学院共享仪器设备维修申请单 

填表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 日 

部门名称  联系人及电话  

设备名称  
厂家型号  

购置日期  

存放地点  资产编号  

价值（元）  资产管理员  

设备故障原因： 

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维修预算金额（元）：  

资产所在系/中心意见：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名： 

日  期： 

平台经费管理委员会意见： 

 

负责人签名（院部盖章）：  

日  期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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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安徽中医药大学药学院共享仪器设备维修验收单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 日 

部门名称  联系人及电话  

设备名称  
厂家型号  

购置日期  

存放地点  资产编号  

价值（元）  资产管理员  

设备故障原因： 

设备维修内容（可附件） 

维修人员签字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期：  

维修确认金额（元）： 维修商家名称： 

申请单位验收结论： 

 

验收人（小组）签名： 

注：维修费用超过 2万元，申请单位组织专家小组验收。 

平台经费管理委员会意见： 

 

负责人签名（院部盖章）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期： 

 


